亲 属 关 系 证 明

兹有       （男 、女），于    年  月  日出生，已于    年  月  日，因（原因）          在（地点）         死亡，其生前住址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生前     （有或无）再婚史。其父母、婚姻状况和子女情况如下：
死者父母（含生父母、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）如下：

	称谓
	姓名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住址（已故的，注明死亡日期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死者的婚姻状况（含原配、已离婚、已故的配偶）如下：

	配偶姓名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结婚时间
（离婚时间）
	住址（已故的，注明死亡日期）

	
	
	
	

	
	
	
	


共有子女（含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）    人如下：

	称谓
	姓名
	居民身份证号码
	住址（已故的，注明死亡日期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备注
	


该证明用于不动产继承登记，证明内容准确无误，如有不实，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

派出所、街道办、居委会（村委会）或

被继承人（继承人）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